
 

 

國立東華大學課程最低開課學生數計算標準 
 

104.12.23.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

一、為有效運用教學資源，並使各開課單位及教師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標準。 

二、依本校「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說明」開課規定，各班別最低開課人數限制如下： 

1.博士班、碩士班每一科目至少有 3名學生選修始得開課。 

2.學士班一般課程每一科目至少須有 10名學生選修，通識課程則至少須有 20名學生選

修始得開課。 

3.指導研究生論文及學士班畢業專題、論文或總結性課程，及音樂系主(副)修與實作課程，

不受前述最低開課人數之規範。 

合開課程以合班之各班學生人數加總計為選修學生數。 

三、前條最低開課人數，得計入人數標準如下： 

1.學士班課程(含通識)：各學制學生、交換生、校際選課生及校外選修生等。 

2.博士班、碩士班課程：博士班、碩士(專)班學生，博士班、碩士班交換生，校際選課生

及校外選修生；依照五年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辦法申請通過之準研究生得計入碩士班課

程人數，另非前述情形之學士班學生則得以每 4名折算成 1名計入碩士班課程人數。 

檢視各班別課程是否達最低開課人數限制時，不符前述標準之選修學生皆不得計入，僅

得於該課程符合開課前提下隨班選修。 

四、每學期學生網路加退選後未達最低開課人數限制之課程應予停開，惟具特殊因素需開課

(如資源生課程、政策性鼓勵開設課程等)並由專任教師授課，得經專簽核准繼續開設。 

前項核准繼續開設課程係採「計入任課教師基本授課時數，惟於計算超支鐘點時扣除。」

或「不計入任課教師基本授課時數，視同義務教學。」，應依前項專簽核准結果辦理。 

五、本標準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